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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12 月 24 日，验收工作组根据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

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环建审

[2015]367 号）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位于合肥市蜀

山区史河路 45 号，东侧为南京医药合肥天星公司物流中心，南侧为 38 所宿舍、

教工宿舍，西隔青阳路为颐和花园澜苑，北隔史河路为气象苑、合肥市五里墩

街道办、颐和花园澄苑。该项目目前为一期建设，用地规模为 40 亩，建筑面积

34190m2，投资 1500万元，利用安徽中医药大学（西区）现有校区内成教楼、培

训楼、图书馆、时针楼、弘景楼、杏林楼、实验楼等进行内部装修，不新建建

筑物，建成后主体工程包括：1#门诊楼、2#门诊楼、康复中心、时针楼内科病

房楼、、弘景楼老年科、杏林外科楼、实验楼外科病房、医院办公楼、消毒供

应室等。辅助工程中利用学校内部分操场改建成停车场、食堂和宿舍依托原学

校内教工食堂和宿舍，公建配套依托学校内原有设施。项目整体建成投入使用，

日门诊量为 1000 人。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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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文件（皖政秘[2014]89号）（附件 6）获批成立，并于

2015年 2 月 16日经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皖中医准字[2015]第 01 号）

（附件 5）批准设置及 2015 年 7 月 15日经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实。 

然后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通过合

肥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建审[2015]367 号）。委托安徽欣绿桥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编制《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已于 2018 年 10 月 22日备案。 

建设项目无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环保投资 119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7.9%。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项

目”中涉及到的中门诊楼、康复中心等主体工程、消防系统等公用工程、污水

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等环保工程等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环保手续履行情

况、项目建成情况、环保设施建设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情况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目前为一期建设，此次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为阶段性验收。项目整体

建成投入使用，日门诊量为 1000 人。现无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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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废水为医院病区医疗污水和员工生活污水，总废水量为

126414.1m3/a。病区医疗污水和生活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医疗机

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的预处理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预处理后尾水排入望塘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南淝河。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恶臭。 

项目有组织排放的污水处理站恶臭经除臭装置处理后由 15 米高排气筒排

放。经预测，项目恶臭气体中的 H2S、NH3对各敏感点的影响值均未出现超标现象，

预测范围内恶臭气体排放浓度均低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最高允许浓度”，对区域大气环境

影响较小。 

（二）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风机和水泵。 

项目风机的进、出口均安装消声器、水泵设置减震基座、配电房等设置设

备采取建筑隔声，尽量采购低噪声设备。通过采用上述措施后厂界噪声可以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本

项目设备噪声不会降低区域内原有的噪声环境功能。 

（三）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有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理，污水处理站污泥水分直接回

到污水处理站处理，固体污泥用袋装密封，经收集后和医疗废物、废活性炭一

同委托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认真落实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后，项目

产生的固体废物对院区及周围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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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项目安装了废水在线监测装置，且厂区的绿化完善。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水 

    本项目的院区生活污水、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院区污水处理站达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预处理标准，未作规定

的参考望塘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预处理废水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望塘污水处

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达标后最终排入南淝河。 

（2）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和污水处理站恶臭。 

地面停车场产生的机动车尾气为无组织排放，但污染物产生量较小，对环

境空气的影响较小。可不考虑。 

污水处理站恶臭主要产生于调节池、接触氧化池、沉淀池等。用引风机将

废气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脱臭后通过 1根 15米高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执行《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最高允

许浓度”。 

（3）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污水站风机、提升泵以及社会活动噪声等设备的运行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 

（4）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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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员的日常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医疗废物、

污水处理站污泥和恶臭吸附装置换下的废活性炭等。 

一般固体废弃物根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及其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危险废物根据《危险废物规范管理要求》《危废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中的

相关规定执行 

（5）污染物排放总量 

目前为阶段性验收，仅验收污水处理设施，15 米排气筒。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值为：COD：25.283t/a，NH3-N：3.160t/a。 

本项目废气排放无总量控制指标。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废水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废水主要为院区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废水排

放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预处理标准及《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2 三级标准(mg/l)，接入合肥市市政污水 

管网，最终进入望塘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 标准（mg/l）后排入池河。本项目废水排放

达标。 

废气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 NH3、H2S 通过有组织的形式排放，废气排放符

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

最高允许浓度”。本项目 NH3、H2S以有组织形式排放达标。 

噪声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目前实际运行后，院界噪声监测点位等效声级

昼间均低于 60dB(A)，夜间均低于 5060dB(A)，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要求。本项目噪声排放达标。 

固体废物经分类妥善处理后，不产生二次污染，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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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现阶段已完成建设的环保设施已落实了建设项目“三同时”要求，

各类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检测时正常运行，监测结果表明符合各类污染物

的排放标准的要求，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准确性，具备建设项目竣

工性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管理，做好雨污分流。 

（2）自觉接受各级环保部门的日常环境监管。 

（3）做好节约用水用电。 

（4）增加院区绿化。 

 

 

 

 

 

 

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9 年 1 月 8 日 

 

 


